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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 前 财 产 协 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协议人(男方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协议人(女方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签订日期：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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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人(男方)：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

  

协议人(女方)：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

  

协议人为明确婚前婚后双方财产所有权、债权债务承担及其他与财产权益相关的

法律事宜，经双方平等自愿协商，特作如下协议： 

 

一、双方婚前各自名下的财产，不论双方在订立本协议后是否结婚，均归各自所

有，另一方无论在任何条件下，均无权主张分割。截止到协议签订时，男方名下

已有的婚前财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财产： 

(一)不动产： 

(二)动产： 

截止到协议签订时，女方名下已有的婚前财产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财产： 

(一)不动产： 

(二)动产： 

 

二、协议人双方婚后实行财产分别制，即婚后各自的财产收入、所得、购置的动

产、不动产归各自所有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婚后取得的：以上一方财产所得另一

方无权以“夫妻共同财产”为由主张分割，完全由取得一方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

处分，行使完全财产所有权。基于一方名义购得的财产所附权利义务完全由一方

享有和承担，与另外一方无关。如在以一方名义购置不动产时，可由一方以自己

名义签订买卖合同及贷款，该不动产所有权利义务以及产权完全由一方享有和承

担，与另一方无关，若有必要，另一方有义务协助购买方办理抵押贷款手续。一

方婚前婚后的房屋贷款还贷部分，另一方不得再作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。 

  

三、婚前婚后，双方各自的债权债务由各自享有和承担。若在婚后借债，任何一

方在形成债务时，有向债权人告知“夫妻婚内财产分别制”的义务，即明确告知

债权人，所借财物还债责任仅由借款借物人一人承担，与配偶无关，配偶不承担

连带责任，并保证债权人在知悉此事实前提下出借财物，否则，若由于保护善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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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人利益原因，致使非借款借物一方承担连带责任时，出借方应按另一方承担

和履行连带义务的双倍向另一方支付补偿金。 

  

四、为保证双方婚后共同生活所需经济支持，双方婚后可就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、

用于存放共同财产的银行账户等事项进行书面约定，该书面约定作为本协议的附

件，同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 

  

五、双方所生子女的开支由双方承担，具体承担的数额和比例可由双方在子女出

生后另行书面约定。该书面约定作为本协议的附件，同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 

  

六、本协议虽名为“婚前财产约定协议”，但不影响协议中关于子女抚养、婚后

财产处理等本协议约定相关事宜的效力。 

  

七、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若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

有权向本协议签订地的法院起诉。 

  

八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公证处存档一份，自双方签字后生效。 

  

九、本协议于   年   月    日  

 

协议人(男方)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 

  

协议人(女方)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 

 


